附件四：
各总支（工会）积极分子名额分配表
	序号
	分工会
	会员数量
	名额

	1
	药学院
	39
	2

	2
	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	70
	4

	3
	教育学院
	64
	3

	4
	美术学院
	61
	3

	5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65
	3

	6
	土木工程
	44
	2

	7
	数学与大数据学院
	39
	2

	8
	文化遗产/国际学院
	27
	1

	9
	园林学院
	61
	3

	10
	文化与传媒学院
	58
	3

	11
	经济管理学院
	45
	2

	12
	外国学院
	86
	4

	13
	人工智能学院
	55
	3

	14
	音乐学院
	60
	3

	15
	旅游学院
	29
	1

	16
	体育学院
	58 
	3

	17
	化环与环境工程学院
	52
	3

	18
	智能制造工程学院
	55
	3

	19
	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
	59
	3

	20
	机关一总支
	74
	4

	21
	机关二总支
	74
	4

	22
	机关三总支
	40
	2

	23
	机关四总支
	71
	4

	24
	图请党总支
	72
	4

	25
	继续教育学院
	15
	1

	合计
	1373
	70


备注：
1.各总支（工会）按照名额推荐的工会积极分子，最终结果以评审小组评议为准。若出现差额，不在补加名额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推荐优秀工会干部，由各总支推荐1名，总支（工会）有校工会委员和专职干部的总支（工会）可多推荐1名，按全校工会干部总数的20%进行评选。评选在征求校工会委员意见基础上，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审。若出现差额，不在补加名额。
